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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府办函〔2024〕28 号

连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4年度

连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

（第四批）的通知

各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市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《广东省气象灾害防

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54

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 2024 年度连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

位名单（第四批）予以公布。各重点单位及其上级主管单位

认真履行气象灾害防御职责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切实做好

气象灾害防御工作；有关部门和市气象局应当加强对气象灾

害防御重点单位的指导和监督检查。《连州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公布 2022年度连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（第三

批）的通知》（连府办函〔2022〕63号）同时废止。

连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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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4年度连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名单（第四批）

连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10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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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4 年度连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
（第四批）名单

1.广东德诚化学技术有限公司

2.广东彩格科技有限公司

3.清远市采源化工有限公司

4.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清远连州九陂加油站

5.华润新能源（连州）风能有限公司

6.连州穗发光伏有限公司

7.连州市深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8.连州市实验幼儿园

9.连州市北山中学

10.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连州分公司

11.连州市连州镇中心小学

12.清远新奥燃气有限公司

13.连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

14.连州市妇幼保健院

15.南门古桥（主体：连州市大路边镇政府）

16.连州市宜居乡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（连州市瑶安瑶族乡

高质量发展风情旅游建设项目）

17.广州六中连州实验中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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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连州市委办，连州市人大办，连州市政协办

连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二组 2024年 10月 16日印发


